
臺灣基隆地方檢察署檔案應用申請書 

Application for Access to Archives Keelung District Prosecutors Office 

申請書編號： 

Application number： 

姓 名 
name 

出 生 
年月日 
date of 
birth 

身分證明 
文件字號 

Identification 
number or ID 

number 

住（居）所、聯絡電話 
Adress、Phone number 

申請人 
application 

  

地址： 
Adress    

電話： 

Phone number  

e-mail：                

※代理人與申
請人之關係 
Relationship 

between 
application and 

agent 
（    ） 

  

地址： 
Adress                
                   
電話：(H)      (O)   
Phone number      

※法人、團體、事務所或營業所名稱：                   
地址：                               
(管理人或代表人資料請填於上項申請人欄位) 

序號 
order 

請先查詢檔案目錄後填入 
申請項目（可複選） 

Items requested 

檔號或文(編)號 
File number 

檔案名稱或內容要旨或其他可
供查詢檔號或文(編)號之資訊 

File name or content 

閱覽 
抄錄 

Reading 

copying 

複製紙本 
duplicating 複製 

電子檔 
Copy 

electronic file 

黑白 
Black 

and 

White 

彩色 
Color 

1   □ □ □ □ 

2   □ □ □ □ 

3   □ □ □ □ 

4   □ □ □ □ 

5   □ □ □ □ 

※註：檔案應用申請，可直接利用機關檔案目錄查詢網系統產出之申請書，或下載空
白申請書自行填寫，或以書面載明規定事項，如「檔號」、「文(編)號」或「檔案名稱
或內容要旨」其中之一之資訊已填具，請受理申請機關秉持為民服務精神，應行協助

查明並受理，毋須退件處理。 

※序號                  有使用檔案原件之必要，事由：                

  Order                    requires the use of original archives  because： 



申請目的：歷史考證 學術研究 事證稽憑 業務參考 權益保障 

其他（請敘明目的）：                                                

Purpose of application： □inquiry for individual or related person □research purpose □

report in news articles□business reference□other(please state purpose) 

 此致  臺灣基隆地方檢察署 

This document is presented to Keelung District Prosecutors Office 

申請人簽章：      ※代理人簽章：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Seal of applicant：             Seal of agent：       Application date：   

 

  



填 寫 須 知 

一、※標記者，請依需要加填，其他欄位請填具完整。 

二、身分證明文件字號請填列身分證字號、護照或居留證號碼。 

三、代理人如係意定代理者，請檢具委任書；如係法定代理者，請檢具身分關

係證明文件影本。申請案件含有個人隱私資訊者，請併附身分證明文件影

本。 

四、法人、團體、事務所或營業所請附登記證影本。 

五、本機關檔案應用准駁依檔案法第 18條、政府資訊公開法第 18條、行政程

序法第 46條及其他法令之規定辦理。 

六、閱覽、抄錄或複製檔案，應於各機關（檔案閱覽規則）所定時間及場所為

之。 

七、閱覽、抄錄或複製檔案，應遵守（檔案應用規範）有關規定，並不得有下

列行為： 

(一)添註、塗改、更換、抽取、圈點或污損檔案。 

(二)拆散已裝訂完成之檔案。 

(三)以其他方法破壞檔案或變更檔案內容。 

八、閱覽、抄錄或複製檔案收費標準。 

九、應用檔案而侵害第三人之著作權或隱私權等權益情形時，應由申請人（代

理人）自負責任。 

十、申請書填具後，得以書面通訊方式送臺灣基隆地方檢察署。 

十一、其他應告知事項。 

（一）地址：基隆市信義區東信路 178號 

（二）電話： 02-24651171 
 

https://www.google.com/search?q=%E5%9F%BA%E9%9A%86%E5%9C%B0%E6%96%B9%E6%AA%A2%E5%AF%9F%E7%BD%B2&sca_esv=afbf6cd5309ef765&source=hp&ei=WlRSaKT6MMenvr0PsuDZuQ4&iflsig=AOw8s4IAAAAAaFJiao9jPnS5V85zvCL-P7Wxt272UI47&ved=0ahUKEwikj5r9o_qNAxXHk68BHTJwNucQ4dUDCA8&uact=5&oq=%E5%9F%BA%E9%9A%86%E5%9C%B0%E6%96%B9%E6%AA%A2%E5%AF%9F%E7%BD%B2&gs_lp=Egdnd3Mtd2l6IhXln7rpmoblnLDmlrnmqqLlr5_nvbIyCxAuGIAEGMcBGK8BMgUQABiABDICECYyBRAAGO8FMgUQABjvBTIIEAAYogQYiQVI9pUBUN8HWK2RAXAgeACQAQGYAVegAfIXqgECNDm4AQPIAQD4AQGYAkygAsQZqAIAwgILEC4YgAQYsQMYgwHCAggQABiABBixA8ICCxAuGIAEGLEDGNQCwgIREC4YgAQYsQMY0QMYgwEYxwHCAgsQABiABBixAxiDAcICCBAuGIAEGLEDwgIUEC4YgAQYsQMY1AIYxwEYjgUYrwHCAgUQLhiABMICBBAAGB7CAggQABiABBiiBMICBRAhGKABwgIGEAAYBxgewgIIEAAYBxgIGB7CAhEQLhiABBixAxjHARiOBRivAcICFBAuGIAEGLEDGIMBGMcBGI4FGK8BwgIOEC4YgAQYxwEYjgUYrwHCAg0QLhiABBjHARgKGK8BwgIHEAAYgAQYCpgDAfEFXSUZ-SmrmOOSBwI3NqAH2skBsgcCNDi4B4MZwgcHOC4zMy4zNcgH1wE&sclient=gws-wiz

